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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署，进一
步方便纳税人办理税收业务，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按照《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 优化税收
环境的若干意见》（税总发〔2017〕 101号）的总体安排，我
省税务机关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
清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2号发布）中5类105项
事项的基础上，新增列56项事项，共计6类161项办税事项
编制成清单，实现“最多跑一次”，现予以发布，并就有关问
题公告如下：

一、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是指纳税人办理清单范围
内事项，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
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二、“最多跑一次”清单内事项，通过“网上申请、快递送达”
“网上申请、网上办结”“网上申请、现场取件”“现场申请、现场办

结”“现场申请、快递送达”等多种方式实现最多跑一次。
三、吉林省国家税务局和吉林省地方税务局根据“最多跑

一次”办税事项的报送资料、办理条件、办理时限、办理方式
及流程等编制了办税指南，并印发宣传资料放置办税服务厅醒
目位置，供纳税人随时取阅。同时吉林省国税局和吉林省地税局

的官方网站上分别设置“最多跑一次”专栏，纳税人可自行登
陆专栏，查看和下载清单、办税指南等资料，便于纳税人采用
最佳方式便捷办税，顺利推进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改革。

四、吉林省国家税务局和吉林省地方税务局将根据政策变
化，适时调整清单和办税指南内容，并及时在吉林省国税局和吉

林省地税局的官方网站“最多跑一次”专栏公布。
五、本公告自2018年4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吉林省国家税务局 吉林省地方税务局
2018年3月26日

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共6大类161个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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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登记类

报告类

报告类

发票类

发票类

申报类

申报类

事项名称

登记信息确认

单位纳税人设立登记

个体经营纳税人设立登记

临时经营纳税人设立登记

自然人纳税人信息采集

一照一码信息变更

自然人信息变更

变更税务登记（涉及税务登记证件内容变化）

变更税务登记（不涉及税务登记证件内容变化）

注销税务登记（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

停业登记

复业登记

扣缴税款登记

存款账户账号报告

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报告

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

跨区域涉税事项报验

跨区域涉税事项反馈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

选择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欠税人处置不动产或大额资产报告

纳税人合并分立情况报告

发包、出租情况报告

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事项报告

发票票种核定

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
（10万元以下）

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初始发行

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变更发行

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注销发行

发票领用

发票退回

代开增值税发票（国税）

纳税人销售取得的不动产代开增值税发票

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代开增值税发票

发票验旧

增值税发票存根联数据采集

发票认证

海关完税凭证数据采集

发票缴销

发票挂失、损毁报备

丢失被盗税控专用设备处理

发票票种调整

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申请

企业印制发票审批

发票真伪鉴别

有奖发票兑奖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非定期定额户）申报

增值税预缴申报

航空运输企业汇总缴纳增值税年度清算申报

烟类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申报

酒类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申报

成品油消费税申报

小汽车消费税申报

电池消费税申报

涂料消费税申报

其他类消费税申报

车辆购置税申报

居民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适用查账征
收）

居民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适用核定征
收）

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适用查账征收）

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适用核定征收）

居民企业清算企业所得税申报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季度纳税申报（适用据实申报）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季度纳税申报（适用核定征收）及不
构成常设机构和国际运输免税申报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适用据实申报）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适用核定征收）及不
构成常设机构和国际运输免税申报

自然人纳税人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

生产、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

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清算申报

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纳税人预征适
用）

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

房地产项目尾盘销售土地增值税申报

资源税申报

城镇土地使用税申报

房产税申报

车船税申报

印花税申报

烟叶税申报

耕地占用税申报

受理机关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地税

国税、地税

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地税

地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发布机关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总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地税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省地税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省国税局

省国税局

省国税局

省国税局

省国税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省地税

总局

省地税

省地税

省地税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时限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20天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60个工作日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办理方式

网上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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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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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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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配送

√

√

通办方式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省内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

同城、省内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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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类

申报类

备案类

备案类

备案类

证明类

契税申报

环境保护税申报

城市维护建设税申报

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申报

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申报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

基金规费申报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申报

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

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增值税申报

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消费税申报

委托代征申报

扣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申报

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

扣缴车船税申报

代扣代缴文化事业建设费申报

代扣代缴证券交易印花税申报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报告

财务会计报告报送

出口退（免）税预申报

关联申报

国别报告

成本分摊协议副本报送

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分月（季）汇总申报

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仅限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扣缴个人所得税申
报）

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

对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的核准

误收多缴退抵税

入库减免退抵税

汇算清缴结算多缴退抵税

耕地占用税退税审核

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计划报告

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备案

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

出口退（免）税凭证信息查询

申报错误更正

增值税优惠备案

消费税优惠备案

车辆购置税优惠备案

非居民企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办理

企业所得税优惠备案

非居民个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办理

个人所得税优惠核准

个人所得税优惠备案

房产税优惠核准

房产税优惠备案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核准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备案

土地增值税优惠核准

土地增值税优惠备案

耕地占用税优惠备案

资源税优惠核准

资源税优惠备案

契税优惠备案

印花税优惠备案

车船税优惠备案

城市维护建设税优惠备案

教育费附加优惠优惠备案

股权激励或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递延纳税报告

出口退（免）税备案

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备案

融资租赁企业退税备案

边贸代理出口备案

出口企业放弃退（免）税权备案

出口企业申请出口退税提醒服务

跨境应税行为免征增值税备案

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备案

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

完税证明开具

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开具

《非居民企业汇总申报企业所得税证明》开具

丢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报税证明单开具

《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补办

《车辆购置税完税证明》更正

完税证明换开、重开

《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开具

《资源税管理证明》开具

通过保险机构缴纳车船税的完税凭证开具

《来料加工免税证明》开具

《代理进口货物证明》开具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地税

地税

国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国税

国税

国税、地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地税

国税

国税、地税

地税

国税、地税

国税

国税

国税

国税、地税

国税、地税

地税

地税

国税

国税

省地税

省地税

总局

总局

省地税

省地税

省地税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省国税

总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地税

总局

省地税

省国税局

省国税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省地税

总局

省地税

省地税

省地税

省地税

省地税

省地税

省地税

省地税

总局

省地税

总局

省地税

省地税

省地税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总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省国税局、省地税局

总局

省地税

省国税局

省国税局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20天

20天

即办

即办

即办

20个工作日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7个工作日

即办

60个工作日

即办

60个工作日

即办

30个工作日

即办

即办

7个工作日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即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

同城

同城、省内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省内、全国

同城

同城

同城

吉林省国家税务局 吉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的公告
（2018年第4号）


